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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式施行以来，对于其证明标准的讨论声就一直存在，学术

界和实务界均有声音主张降低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从实践层面来看过高

的证明标准的确导致了庭审虚化和诉讼效率不高的问题。因此，降低认罪认罚

案件证明标准具有必要性。同时也应区分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定罪事实的证

明标准不应因案件类型的改变而改变，量刑事实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可将其证明

标准适当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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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曾授权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在全国 18 个城市进

行为期两年的刑事速裁程序试点工作。a2016 年，在刑事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结束

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授权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在同样的 18 个城市进行为

期两年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工作。b2018 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将认

罪认罚从宽制度写进《刑事诉讼法》后，关于该制度的具体落实问题在司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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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细化与完善。但是关于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的证明标准问

题，学术界和实务界并没有达成共识，学术界和实务界对于该问题的核心争点

是在于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是否应该将证明标准予以适当降低。

当前在学术界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中的证明标准应当如何予以调整主要存在

如下几种观点。其一，部分学者主张将证明对象予以限定，《刑事诉讼法》规

定的证明标准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主客观要素相统一的证明标准。

认罪认罚案件同样需要坚持这一证明标准，但不是所有的事实都需要达到最高

标准的法定证明标准，基本事实清楚和基本证据确实、充分即可，其中“基本

事实”主要是指能够影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定罪量刑的主要犯罪事实和情节，

“基本证据”则是指能够证明案件基本事实成立的相关证据。a 其二，部分学者

主张证明责任减轻说，该部分学者主张在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案件中，控方

在证明被追诉方的刑事责任时举证责任应当予以相应地调整，但并不在证明标

准以及程序上作以调整。b 其三，部分学者主张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应当适当降低

证明标准，具体来讲该主张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对于被告人定罪所要求的确信程

度应当适当低于“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这里所排除的“合理怀疑”并非排

除一切怀疑，而是根据生活经验、一般社会人根据常识相信被告人实施了被指

控的犯罪事实即可，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在现有阅卷权等权利保障下，无法对

已经认定的事实做出反驳，并因此做出认罪认罚的选择，以实现其最佳利益。c

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实务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发出了降低认罪认罚案件证明

标准的声音，对于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轻微刑事案件应当适当降低证明标准，以

实质性地降低基层司法机关的工作压力，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效率价值，

提高刑事速裁程序的适用率。d 可以看出在学术界和司法实务界都出现了降低认

罪认罚案件证明标准的声音。

a　陈光中，马康．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若干重要问题探讨［J］．法学，2016（8）：3-11．

b　陈卫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J］．中国法学，2016（2）：48-64．

c　谢登科．论刑事简易程序中的证明标准［J］．当代法学，2015（3）：135-143．

d　推进刑案速裁，促进繁简分流—天津高院关于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调研报告［EB/

OL］．［2024-01-20］．http:/ / www.legaldaily. com.cn /fxjy /content /2015-09/29/content-629244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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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认罪认罚案件证明标准的现状

（一）立法现状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 a 规定了我国刑事证明标准，通常认为我国刑事

证明标准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在刑事诉讼立法层面来看，

并没有对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做出特殊规定。因此，通常认为我国在认罪

认罚案件中也坚持“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2015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刑事案件速

裁程序试点工作座谈会纪要（二）》第七条 b 则对刑事速裁程序中的证明标准做

出了实质降低。

而速裁程序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先行探索。c 二者在设立目的上具有一致

性。因此，速裁程序的制度设计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相当意义的参考价值，

在速裁程序中降低证明标准会不可避免地影响认罪认罚案件中证明标准的把握。

（二）实践现状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式施行之前对刑事速裁程序的试点过程中，不少基

层司法工作人员就认为《刑事诉讼法》所设立的法定证明标准在认罪认罚案件

中就已经被架空了。其理由在于当被告人自愿做出认罪认罚时，独任法官在开

庭审理前就已经对起诉的犯罪事实和罪名进行了实质上的确认，同时公诉方也

会在量刑建议中参考被告人的意见，同时做出一定的宽大处理，多数情况下被

a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

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

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

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

已排除合理怀疑。”

b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

工作座谈会纪要（二）》第七条：“准确把握证明标准。被告人自愿认罪，有关键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

了指控的犯罪行为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对于量刑事实的认定，采取有利于被告人原则。”

c　高通．刑事速裁程序证明标准研究［J］．法学论坛，2017（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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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人均不再有异议。因此，不少司法实务人员认为应该在认罪认罚案件中适当

降低证明标准。在 2016 年由中国政法大学课题组就刑事速裁程序试点效果所进

行的问卷调研中，有 73% 的法官、68% 的检察官、86% 的警察都支持在刑事速

裁程序中适当降低证明标准。a

二、认罪认罚案件证明标准过高引发的问题分析

（一）庭审虚化加剧

2014 年，党的第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和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的改革目标。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则是关键问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推

行可能导致检察机关的地位和职权扩张，将案件审理中心从庭审转为庭前。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认罪认罚之后，则意味着放弃了无罪辩护权以及量

刑辩护权，加上刑事速裁程序可以省略部分庭审程序，如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环，

因此，认罪认罚案件的庭审环节持续时间极短，甚至有的案件只有十分钟以内。

同时独任法官通常会完全采纳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并对超过 95% 的案件当庭

宣判，甚至连判决书也可以当场送达。可以说认罪认罚案件的庭审已经流于形

式了。

而造成这一现状的部分原因便在于我国认罪认罚案件证明标准过高，独任

法官为了满足这一证明标准，可以诉诸的办法只有庭前阅卷，在开庭前对案件

便已经形成了内心确信，并形成了这样一种解决问题的实践惯性，否则依赖短

时间的庭审根本无法形成满足证明标准的内心确信。进而形成了“以公诉为中心”

的局面，架空了庭审，造成庭审虚化。

a　陈瑞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若干争议问题［J］．中国法学，2017（1）：35-52．参见《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报送〈刑事速裁程序试点工作总结〉的报告》，最高人民法院法（2016）28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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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多人少问题”无法有效解决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设立的初衷本就是为了解决推行员额制改革以及庭审实

质化改革所带来的司法资源紧张、“案多人少”问题。在司法资源保持不变而

一般而言刑事案件数量稳定的国家，现有的司法系统可以通过本身的内部协调

处理案件，以便在分配各种案件的资源时取得某种公平。但是，如果改革者决

心加强程序的公平性，强化起诉人和辩方之间的对抗，司法机构就不可避免地

要延长处理个案的周期。这将打破现有的平衡，有限的司法资源无法应对这种

失衡。因此，当无法在短期内增加大量司法资源的时候，改革者必须引入诉讼

和被告方之间的协议机制，并采用新方法将复杂和简单的案子分开。. 因此，如

何通过建立取证协商机制来迅速处理辩护案件，已成为无可避免的改革议题。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便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a

但是在我国现有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设计下，由于证明标准并未实质上做

出变化，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定罪仍需要达到最高的法定证明标准，法官仍

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内心确信，其必须穷尽调查手段，尽到法官应尽的责

任伦理，才能对被告人做出有罪或者无罪的判决，因此，法官在每一案件中耗

费的司法资源并未有明显减少，司法资源的失衡局面没有根本改变，认罪认罚

从宽制度的设立目的无法实现。

三、适当降低认罪认罚案件证明标准的原因

（一）认罪认罚案件存在特殊性

认罪认罚案件相较于普通程序案件存在着特殊性，这些特殊性使其不必设

置如此高的法定证明标准。首先，相较于普通程序案件，认罪认罚案件一般比

较轻微，刑罚较轻，只有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才能适用认罪认罚

从宽制度，这类案件通常情节较为简单，并不复杂，适当降低证明标准并不会

a　陈文聪．论审判中心主义改革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关系［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2

（5）：17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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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现事实真相产生影响；其次，被追诉人自愿做出认罪认罚决定，具有自愿

性，放弃了无罪辩护和量刑辩护权，也可以说是以认罪认罚的方式行使了量刑

辩护权，当事人已经自愿做出认罪认罚决定后，便没必要以过于严苛的证明标

准要求公诉方；最后，被追诉方通过与公诉方在刑罚问题上讨价还价，通常会

获得一定的宽大处理，这足以弥补适当降低证明标准所带来错案的风险。综上，

基于认罪认罚案件的三个特殊性，其具有适当降低证明标准的操作空间，因此，

可以考虑实质上适当降低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

（二）域外镜鉴

从域外视角来看，认罪认罚类似的制度构造在英美法系主要依靠当事人之

间的对抗来实现，英美法系国家将诉讼活动视为一种发生在当事人之间的游戏，

而发生在当控辩双方之间的辩诉交易行为则是游戏的一种方式。因此，法官对

于达成的辩诉交易制作形式上的审查，绝大多数的辩诉交易行为都会得到法官

的认可。在这种模式下，查明事实真相的义务在控辩双方，法官并不主动承担

这一义务，其处于相对消极中立的地位。当双方达成辩诉交易，被告人自愿主

动认罪时，他便不再受到无罪推定原则的保护，“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自然不再适用。在阿尔弗德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所适用“压倒性证据”

标准明显低于“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四、认罪认罚案件证明标准的重新解读

根据前文所述，笔者认为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可以将证明标准予以适当降低，

但是这种降低并不是不加区分地“一刀切”式处理。而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具体来讲，就是要区分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在定罪事实上仍应坚持法定的证

明标准，而对量刑事实则可以适当降低证明标准。

讨论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时有必要将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作以区分，

在笔者看来，对于定罪事实的证明标准不应降低，坚持“证据确实、充分，排

除合理怀疑”。在定罪事实上坚持严格的证明标准原因在于，其一是无罪推定

的要求，人权保护原则要求在法院正式宣判一个人有罪之前，被告人应当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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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是无罪的，公诉方承担推翻这一推定的举证责任，并且要达到最高的证明标准，

如果达不到最高的证明标准就应当做对被告人有利的解释；其二是实质真实原

则的要求，即便被告人做出了有罪的自白，法院仍然要对案件事实形成充分的

内心确信；其三是避免错案，刑事判决会给一个人的财产、声誉、自由甚至是

生命带来无法改变的影响，后果十分严重。因此，法律需要对法院作出严格的

控制，严格的证明标准便是控制手段之一。

定罪事实在认罪认罚案件中不能降低，因为前述的三个理由并没有因为案

件由普通程序转为认罪认罚从宽程序而有所变化，其中无罪推定原则和实质真

实原则依然具有重要作用，避免冤假错案也同样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在定罪

事实上法院仍然必须坚持最高的证明标准，不能予以放松。

但是在量刑事实上，证明标准则可以适当予以降低，因为在认罪认罚案件中，

被追诉方可以和检察院就量刑问题进行充分协商，检察官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

权，并且在这一过程中被告人的量刑辩护权得到了充分的保障，从结果上来看

被告人通常会得到一定的宽大处理，这一幅度甚至可以达到 30%。量刑事实具

有协商性而不必遵守严格的证明标准，不需要达到法定最高的证明标准。对量

刑事实证明标准的降低不会对无罪推定原则和实质真实原则造成冲击，也不会

纵容冤假错案的发生，只会起到合理配置司法资源，使得案件能够得到快速有

效处理，进而提升诉讼效率的作用。a

五、结论

在 2018 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式写进《刑事诉讼法》后，关于认罪认罚案

件证明标准引发了学术界和司法实务界的持续关注，降低认罪认罚案件证明标

准的声音也一直存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过高的证明标准导致庭审虚化、浪费司

法资源，使得案多人少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对认罪认罚案

件的证明标注予以适当降低，但是这种降低绝不是“一刀切”式的降低，必须

要对定罪事实和量刑事实予以区分，定罪事实必须坚持最高的法定证明标准，

a　陈瑞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若干争议问题［J］．中国法学，2017（1）：3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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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量刑事实的证明标准则可以予以适当降低，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

分即可。以此来提高诉讼效率，合理配置司法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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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formal implementation of the plea leniency system, there 

has been a debate on the standard of proof, and there are voices in both 

academic and practical circles advocating lowering the standard of proof for 

plea cas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lower the standard of proof in plea 

cases. At the same time, a distinction should also be made between the facts of 

conviction and the facts of sentencing, and the standard of proof of the facts of 

conviction should not be changed due to changes in the type of case, while the 

standard of proof for sentencing facts may be appropriately lowered in cases of 

admitting guilt and accepting punis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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